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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額採購驗收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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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案提案總價

3110小額採購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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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價3萬元以上應辦理一般採購。2千~2萬9,999元需登帳者辦理小
額採購

須辦理動支之經費應先完成動支申請

一次完成採購或可同一廠商供應者，不得故意規避將其分批辦理採
購，如發現有未按規定提案之事實，將不予受理或支付款項

事務性設備(鐵、木器類、家電、公佈欄、板類、裝潢設備類)等財
物，原則上以臺灣銀行之通用規格與決標價格

電腦資訊設備由資訊處通知辦理集中採購，請洽資訊處

視聽設備類由總務處通知辦理集中採購，請洽保管組鍾小姐



需登帳者



具獨立使用效能之設備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「財物標準分類」分項
登列，非屬整組搭配方能使用者，不得合併登列。

財產
類別

含稅單價
使用
年限

種類 經費類別

資產 10,000元以上 2年
以上

建築物、機械、儀器、設備、
無形資產…等

資本門

物品 2,000~9,999元 非消耗性物品 經常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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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不需登帳之耗材或維修更換

5110小額採購驗收 如無法確定是否需登帳，請洽保管組許小姐

類 別 品 項

消耗品
電腦周邊耗材(鍵盤/滑鼠/碳粉匣/光碟片)、紙張/測驗紙、電池、郵票、藥品、
運動球具、地毯/腳踏墊、衣物、窗簾/捲簾、簡易帳篷、行李箱、背包/布製攜
行包、一般照明燈具…

維修類
為使原設備能正常使用更換與原規格相同之零件、投影機燈泡、UPS內電池更
換、門鎖、玻璃、木料、五金零件、線材、清潔/衛生用具…

空間修
繕

為維護建築物原有性能使其能正常使用，不足以延長該建築物耐用年限，扣除
登列資產(物品)之金額後，單一樓館工程費用未達100萬元且耐用年限未達2年
以上者

租賃 租賃設備、租賃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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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錄採購系統小額採購驗收區

6110小額採購驗收

採購系統小額採購驗收區(校本部)新增
新增小額請購

規格詳列型號、功能、材質、尺寸，
且勿使用混和性名稱或一批，
• 「雷達互動捕捉觸控系統」應分列為
個人電腦、雷射投影機、雷達感應器、電腦軟體

• 「網路直播設備」應分列為
數位攝影機、指向型麥克風、攝影燈

上傳照片須為實物照片( jpg檔，小於500KB)
經一、二級主管審查後列印「小額採購明細暨驗

收紀錄單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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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額採購自行驗收及請款

保管人須為編制內人員並完成點驗測試

驗收人須為專任人員，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驗收，注意事項與3萬元
以上驗收相同，確認無誤後親自簽名

於採購系統新增小額驗收紀錄
(採購系統小額採購驗收區(校本部)新增新增小額驗收紀錄)

檢附憑證、出貨單、保固證明及其他文件辦理請款

請款方式使用「採購案請款」(預算管理系統請款採購案請款)

交貨７日內申請驗收及請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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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額採購財產增加作業

請款案先送保管組辦理財產登記作業

如作業時發現有需修正處，申請單位請於３日內補正

會計室核銷開立傳票後，保管組印製財產標籤

申請單位取得財產標籤應立刻黏貼，以確保財物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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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說明會
專案核准自行採購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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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核准自行採購驗收

1
0

110/12/3小額採購驗
收

採購驗收付款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
款下列金額未達伍拾萬元之採購，得專案
申請經校長核准後，授權申請單位自行辦
理採購及驗收：
(一)非政府經費且違約賠償主體契約明訂

為計畫主持人之產學合作案
(二)政府經費屬總包價法，且違約賠償主

體契約明訂為計畫主持人之產學合作案
(三)校外捐贈、募款經費之使用案

需登帳者應進入採購系統完成專案自
行採購驗收程序
• 採購系統專案核准自行採購驗收區
新增新增專案核准自行請購新增專
案核准自行驗收紀錄

• 輸入核准簽呈之電子文號，並上傳掃描
jpg檔


